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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ST 飞马              公告编号：2021-04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注：非实际担保金额，具体担保金额以公

司与各金融机构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同时公司拟为

子公司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提供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子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在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

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以下统称“各单位”）的经营发展，满足各单位正常生产经

营的流动资金需求，2021 年度公司拟为各单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以公司与各金融机构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含）（或等值外币），有效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及有效期限内根据各单位的实际经营需

要与有关金融机构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

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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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安排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本公司 

深圳骏马环保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骏马环保”） 

及其子公司 

本公司持

有骏马环

保 100%

股权 

骏马环保的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为

85.37% 

660 20,000 159.81% 是 

上海合冠供应链

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合

冠”）及其子公司 

本公司持

有上海合

冠 100%

股权 

上海合冠的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为

8.04% 

0 10,000 77.35% 是 

合计 —— —— 660 30,000 237.16% —— 

在不超过担保总额度的前提下，公司经营管理层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各

子公司（包括在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34273XK 

公司名称：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与香蜜湖交界西北阳光高尔夫大

厦 2708 

法人代表：翁方造 

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 万 

成立日期：2015 年 01 月 07 日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项目投资、环保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贸易；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顾问、投资咨询（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等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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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骏马环保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骏马环保总资产为 81,530.12

万元，净资产为 11,928.8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762.42 万元，净利

润-65,915.53 万元。 

2、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60707730Q 

公司名称：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浦东牡丹路 60 号 514－515 室 

法定代表人：张健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3 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机电产品、

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钢材、矿产品（除专项审批）、

汽车零部件、五金工具、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百货、橡塑制品、纺织原料及产品（除棉花收购）、鞋

帽、工艺品、家用电器、金属材料、珠宝首饰、家具及其他木制品的销售，化肥

经营，仓储（除危险品），物流服务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国际货运代理，

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以上食

品凭许可证经营）的批发非实物方式。【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合冠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合冠总资产为 10,658.95

万元，净资产为 9,801.6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844.76 万元，净利润

-2,473.6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就上述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担保额度事项后，公司将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与有关金融机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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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关担保文件，具体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公司为各

单位提供担保有助于其对外申请融资，更好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

有利于其经营和业务拓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担

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公司同意 2021 年度为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对外申请融资提供总额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含）（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2021 年度公司拟为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融资提供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含）（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有助

于满足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其更好拓展生产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

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以前年度提供并涉及诉讼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60万元（不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审议的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11%。公司以前年度提供并涉及诉讼的担保金

额为40,759.36万元，公司已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的

（2020）粤03破56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的《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就可能承担相关担保责任预留偿债股票，后续如公

司被判决承担相关责任，公司将以预留股票进行清偿，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重整

后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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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在为子

公司发展提供积极支持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外担保风险控制，维护和保障公司以

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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